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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十论

【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

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读者十论：迟到的正义

“读者十论”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组精彩读者留言刊出。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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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naAria，回应《“待在你的棺材里”——当一位中国明星被封杀之

后，他的外国粉丝经历了什么？》

说粉丝天真和鸵鸟的人，属于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不说捂嘴的外国粉丝了，内地粉丝有其他选择

吗？在这样的网络环境下，面对滔天的舆论碾压，面对被无脑民族主义煽动的乌合之众，面对主旋律正能

量下随意被封锁的社交账号，面对随时可以多加一个予他的莫须有罪名，粉丝可以做什么？大部分人只是

生长在内地，还要过日子的普通人罢了。

就连李学政讨伐中演协，也要打着人民的意志，党员，和国家的正义旗号，那么作为普通人的粉丝说“相信

国家会带来正义”也可以理解了。

虽然我知道，这其实是一道无解之题，我们乞求不到什么迟到的正义，他也不会再回来了。 


不论本文或者以下的粉丝评论都没有谁真的把矛头指向虚无的资本和境外势力，倒是你自己脑补了粉丝愚

忠于党国，受害者有罪论的戏码？如果发言会被封号，上街会进局子，你告诉我大部分粉丝会选择怎么

做？你是她们你可以怎么做？在互联网上慨他人之慷真的很简单，换位思考别人的立场也真的很难。其实

大部分普通人不是不懂，只是没得选，不要随便再说那些不和你一起反对党国的人是犬儒了，毕竟除了在

繁体中文网上骂那么几句，谁也不能真正撼动那棵大树。

2. squirel，回应《“待在你的棺材里”——当一位中国明星被封杀之

后，他的外国粉丝经历了什么？》

这件事里自由派的表现是最可笑的，面对被铁拳砸碎的无辜受害者没有多少同情心，自己什么也没做反而

袖手看热闹说风凉话，甚至跟风嘲笑取乐。现在别人在维权，又跳出来指摘受害者不完美，粉丝太脑残，

帮忙维权的人有问题没支持自己支持的议题。这也配叫自由派啊？明明是中特缝合怪，精致的利己主义

者。平时喜欢拿自由公义人权标榜自己给自己抬逼格，真碰上事了就站干岸。八月起为这事发声的粉丝不

知道炸了多少号，你们在干什么？

3. EricChan，回应《读书｜香港跨商、美国红利和全球化，如何形塑今

日的中美格局》

在这种情形下，香港（精英）的美国联系，会否从资本转变为负债和“原罪”，还是在表面紧张的局势下更

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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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是原罪的，跟美国关系最紧密的地产社会菁英都是中共权贵的宠儿，诸如董建华，还有美国国籍的恒

隆地产陈启宗。甚至政府中人都在强调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角色。至于移居中国和到中国接受高等教育也

不必，毕竟“习大大”自己的女儿也是在哈佛留学的，说不定在欧美大学的留学能认识更多权贵二代，建立

更强的“中国联系”。

说到底，中国寻求的不是对于香港现有政经模式的解殖，而是取代美国在现有的香港政经体制中的角色，

简单而言是要香港再换一个宗主国，这一点从两周后的立法会选举的议席组成就可以看出了。有些小粉红

总是鄙夷香港人恋殖，“背弃祖宗”，却没有看到自己的背后的新殖民主义政权的本质。还自诩自己是解放

者，只能让人讪笑了。

4. Cest啦vie，回应《中国特色司法在港：国安法庭9P传媒报导被禁下

的秘密审讯之虞》

法庭从来不应是一个负责处理社会争议，解决政治问题的地方。 


正如你提到法官亦为凡人，面对一些重大而复杂的政治议题亦难免先入为主，保持绝对中立，法官处理此

类保释裁决时，实更具诱因批准公开保释聆讯的具体内容，接受公众监察，排除瓜李之嫌，以免自己陷入

水洗不清的境地。

于公众目光底下，法官或许能更自觉抽离政治立场，以自身法律专业，单纯按法理依据作出公正裁决，让

审讯彻底聚焦法律，避免政治化，如此方为以最大程度维护公众利益。

先入为主认为被告的需求是政治需求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判断，毫无法理依据。个别案件被告申请公开保释

聆讯内容背后是否有其他政治目的，实际上亦与司法毫不相关。以法官个人政治判断处理涉及政治争议的

案件，不论立场，本身就不利于公众利益。

于明显具争议的位置，想方设法制止大众提出质疑，这种“面对问题优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逻辑，果然

相当能演绎出国人风范啊。

5.madlex，回应《被抵制的北京冬奥会，改变了一座小城的命运》 


不得不说，几位J字头用户，已经是习惯于中共那一套的话术了。本人倒是很想知道他们对“腐败”的定义是

什么，于错误的定义下再画稻草人根本毫无意义。不如先梳理一下一些政治的基本原理。

首先 谓 治 本 看看来 治 处 权力与资源分 个问 权力与资源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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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何谓政治，本人看看来，政治即是处理“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工作。则下一个问题是,“权力与资源该

如何分配，分配给谁”的问题。

于民主体制下，每一个选民或者说是集团，均有向权力者要求满足自己利益之权利。个人可以，所谓“财

团”亦可以，你不能因为所谓的道德感，只能允许街头乞丐要求权利，而有钱人不可以，这是一种不公平。

那么为何政治家要听取别人的此类意见，不是因为好似中共那样讲什么先锋性这种笑掉大牙的圣人理由，

而是政治家可以通过支持获得影响力。这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

那么，有钱人依照自己的权利，以支持政治家给予影响力的形式，获得利益有何问题？当然，亲共分子，

进步人士觉得，乞丐影响力不够有钱人大，所以就不公平，就是腐败，则要求均贫富的共产尾巴就露出来

了。此类观点是质疑“结果不均等”，而我们讨论的是“机制是否合理地给予每个人权利”，为两个不相关命

题。

其次，政治献金只能用于竞选活动，为施加影响力的一种，而并非赎买某项政策。别忘记个人亦可通过小

额捐款的形式提供“政治献金”，那种竞选就等于大财团游戏的宣传话术可以不用讲了。亲共分子亦应该考

虑下，为何反对“腐败”，因为腐败造成了一部分人可以通过贿赂施加额外的影响力，不是一种公平的权力

分配机制。现在人人有得捐，又何来腐败？否则，商店里有货品敞开卖，有人买得多有人买得少，买得少

的人是否可以讲商家搞腐败？

6.tobycwh，回应《被抵制的北京冬奥会，改变了一座小城的命运》 


@madlex，若就目的或作用而言，你这个对政治的定义或解读并不为过，但我直言，若民主的本质仅止于

各人追求各自利益，这种经济自由市场的政治版本，忽视了政治应有之理想愿景及其强迫参与之本质。政

治决定除了权力和资源分配的结果，亦有塑造文化和彰显社会价值的作用。诸如“应否承认同性婚姻”及“如

何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处处关系到各人如何在社会中共同生活。

阁下说“有钱人依照自己的权利，以支持政治家给予影响力的形式，获得利益有何问题？”我认为问题是政

治应该追求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把民主约化为权钱交易，却又堂而皇之振振有辞地为其辩护，恕我未能

苟同。民主不仅仅是权力分配机制，平等参与既是民主的特质，参与者要有足够的时间金钱与精力去考虑

政治议题，乃是其良好运作的前提。对劳碌营役、生活没有保障的人而言，社会并未“合理地给予权利”去

作政治参与。
因为“基于（某？）些共识或是合理机制”的基础已沦为“民主分饼仔”游戏，这样的民主对我

辈孜孜以求的追寻来说是失望的。人类社会需要更好的政治制度，亦要更好的制度才值得众人为之上下求

索。若经济不平等导致的政治不平等再不改善，则无怪乎如＠Jay_L之类的观点日益泛滥了。

7 EricChan，回应圆桌话题《中国多地延长产假至半年，结果反加剧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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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ricChan，回应圆桌话题《中国多地延长产假至半年，结果反加剧女

性“职场歧视”，你如何看？》

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沈一石 


各地政府地方债都在不断上升，哪里还有钱补贴企业给员工放产假。政府心里想的是延长产假的成本和后

果就让企业和女性承担，有什么冲突和不满就让女性和“资本”自己解决吧，反正不关我政府事，我只在乎

有没有推出政策，满足上面的kpi。如果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来看，实在没有钱补贴企业还可以通过将男女产

假的长度定为相同，鼓励男性分担家庭责任，避免女性单方面面对职场劣势的。可是中共现在的政策都是

“既要…也要…还要”的正确的废话，地方政府也难有魄力去搞这种吃力且不讨好的事。而且全球政治社会

文化都在右转，在经济不景的大背景下，中国以日本为师把女性压回家庭也不是不可能，毕竟家庭主妇不

算失业吗。

8. jonathan11572，回应圆桌话题《有线耳机重掀潮流，你如何看这背

后的“逆行美学”？》

一直很喜欢无线耳机，充电和摔坏等问题根本不是问题，现在无线耳机续航都很好，几年前的初代airpod

耳机现在健身还在用全机基本上充一次能够一个礼拜去健身房用。pro我还没试过摔地上，可是初代摔了十

次以上依然坚挺。

不过无线还是有缺点的，可能是系统软件更新换代的关系，每次出新airpod没多久，旧的就有连接问题，

估计是想让我换新机了吧，不过这种少数偶发性的确实没有很影响使用，我依然偏向无线耳机。这种智能

产品跟时尚服饰完全不能相比，如果只是把有线耳机当成有限期饰品我倒觉得还好，但是如果成为趋势，

那无疑是倒退。

9. _寓，回应圆桌话题《澳大利亚打算立法，要求社交媒体为其用户的诽

谤言论负责，你如何看？》

网路世界的言论想管也管不完，今天你公开恶意言论用户的身分，隔天他可以再用新帐号继续他的所作所

为。新法案立意良好，但看起来不免有些矫枉过正。社群网站当然有义务把关站上的不实或是恶意内容，

但单单要网站承担法律责任，也许对那些有瑕疵的信息和言论发布者根本不痛不痒。

说来惭愧，但是增强用户与公民的数位素养和信息伦理，也许才能在这样的矛盾中找到处世之道。 


10. VitleySingurQ，回应《澳大利亚打算立法，要求社交媒体为其用户

https://theinitium.com/roundtable/20211209-roundtable-zh-longer-maternity-leave-is-a-tough-sell/
https://theinitium.com/roundtable/20211208-roundtable-lifestyle-cool-kids-with-wired-earphone/
https://theinitium.com/roundtable/20211204-roundtable-international-Australia-Make-Social-Media-Firms-Liable-for-Users-Defamatory-Comments/
https://theinitium.com/roundtable/20211204-roundtable-international-Australia-Make-Social-Media-Firms-Liable-for-Users-Defamatory-Comments/


0. V t eyS gu Q 回应《澳大利亚打算立法 要求社交媒体为其用户

的诽谤言论负责，你如何看？》

EricChan：既是民主自由的倒退，也是逻辑上的反智。当社交媒体需要为用户的诽谤言论负责时，也代表

社交媒体需要被赋予分辨乃至调查言论真实性与的权力与能力。而这在现实中的澳大利亚是不可能实现

的。

举个例子：用户A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控用户B出轨。那么这篇推文是否是对于用户B的诽谤？答案：不知

道，因为上述命题缺乏相关证据作出真伪判断。

而澳大利亚即将推出的法律却是完全否定社交媒体使用者具有分辨诽谤与欺凌言论的能力。将定义事实真

伪的权力赋予被指控者。如此下去，必然会出现作恶者通过上述机制河蟹言论的操作。政策推动者想像中

的保护网络诽谤的受害者也不可能达成，因为网络诽谤的加害者很容易地就能运用这个机制化解受害者的

反击。比如网络诽谤的受害者A发文表示批评者B所发的言论不实，那么批评者B同样可以运用上述言论是

对于他的诽谤，指责其是撒谎者而移除相关的澄清言论。

EK5385：@EricChan：如果公司能够向诽谤受害者提供信息，协助识别诽谤人身份及展开诉讼，则公司

可避免承担相关责任。” 这个其实并不是让社交媒体要对内容负责 而是让发布内容者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这个是合理的

EricChan：@EK538：的确 我没有留意到这个条款。但是诽谤这个词语本身是一个法律名词，是需要法

庭裁决才能决定吧。一个人能在未经法庭裁决之下声称自己是“诽谤”的受害者？

当然也有可能是端的编辑在翻译上出现问题，澳大利亚政府立法的用意也许是让“自称是诽谤受害者”的社

交媒体用户可以借此要求社交媒体提供所谓“诽谤言论”发出者的个人信息，从而令受害者能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问题。然而我并不认为必须要通过把社群平台运营者在法律上定义为“发布者”这一点实现，实质上要

去规避这一点只要用一个vpn就能掩盖自己的IP地址了。

Wessy：@EricChan：新法正是要把平台媒体当作发布者，课与使用者信息提供义务，否则可能实际案例

上会被用保护使用者(尤其平台以隐私保密作为号召)、演算法商业机密等等高大上理由闪避掉，新法闪避空

间退至零。

而且新法有改正前判决荒谬之处，别人在你专页发布的文章下面吵起来，你的文章发文被旧判决视为诽谤

言论发布者真的超冤，就算是导火线，也实质让言论自由实际上受到影响(小心翼翼避免吵起来论述写法)，

新法排除知我觉得也是很可以的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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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Chan：@Wessy：如果一个社交平台不是强制要求实名身分认证，我觉得实际上意义不大，因为用

VPN和邮箱开一个社交媒体帐号其实不难。开这种假帐号即使社交媒体给你vpn的ip地址又有何用？

Wessy：@EricChan：我觉得重点不在VPN耶@@，以台湾为例，我们常态需要手机验证帐户，因帐号绑

手机用电信业者查询用户即可(司法案件很常用)，所以不太理解你这边一直提IP网址的点在何处@@

EricChan：@Wessy：因为社交媒体平台不必然要绑手机，绑手机也不必然绑身分，如果是一个澳大利

亚人存心想通过社交媒体造谣，只要购买一张不记名的储值卡，配合上vpn隐藏自己的IP地址，社交平台交

出的数据就没有任何实质上的作用。因为电话无法追踪到发文的人，ip地址也无法追踪到发布者，政策原

意希望借此找出诽谤者，并施以法律行动的做法就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台湾司法案件能找通讯业者查询用户，是因为那张电话卡是实名登记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电话卡不

是。

Wessy：@EricChan：同意，但是澳大利亚是实名制。我也同意你说的取巧规避方式确实可能存在，但是

一套新法律措施无法要求绝对完美补漏，至少在正常人际互动下，常人多以自己本身帐号来发言，完美犯

罪者预先计划型应该还是少数。另外圆桌没提到的一点，就是我认为私人的霸凌言论跟政治霸凌言论可能

还是要区分开来，公众人物的被评论应有合理包容危险XDDD by每天都在网路骂习维尼的我

公众人物尤其政治人物被骂，我觉得很合理耶，而且台湾刑法也对这类言论，有豁免规定：“对于所诽谤之

事，能证明其为真实者，不罚。但涉于私德而与公共利益无关者，不在此限。”

当然民事责任还是有的，但是政治人物还去跟公民讨赔偿，真的很LOW(这一点可以看新加坡的示范 我记

得端也有报导)，法院很多判决都是认为政治人物要对涉及公共利益公共政策辩论的事情多点包容力，被骂

请豁达点。

EricChan：@Wessy：刑法对于诽谤的四种阻却违法的情形是刑法311条的内容，里面没有说批评公众人

物或者是政治人物的言论可以免责。
以善意发表言论，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罚：
一、因自卫、自辩或

保护合法之利益者。
二、公务员因职务而报告者。
三、对于可受公评之事，而为适当之评论者。
四、对

于中央及地方之会议或法院或公众集会之记事，而为适当之载述者。

Wessy：@EricChan：阻却违法后，诽谤罪就不会成立啊，不是所有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最终都会用特定

罪名负法律责任，因为还有阻却违法事由，阻却罪责事由存在。（常见三段论是构成要件加违法性加有责

性才能成立犯罪）。

举个例子就是火灾我要救你，把你家大门砸了，不会成立毁损罪，因为可用紧急避难这个阻却违法事由。



不知道这样解释，会不会还是让人难以理解我的思考脉络。


